
晋江乡村振兴一期紫帽山生态及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道路工程）-

紫帽片区市政道路工程第七标段 A 标段补充修改通知（一）

各投标人：

晋江市紫帽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晋江市维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晋江乡村振兴一期紫帽山生态

及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道路工程）-紫帽片区市政道路工程第七标段A标段 （招标编号：晋政施

招 20251209047），现发布补充修改通知如下：

一、关于招标文件的补充修改

1、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2 章投标须知 第 1节 投标须知前附表 第 23 项 “18.1/ 18.2.

1 投标保证金”修改为：

23
18.1/

18.2.1

投标保

证金

1、投标保证金金额：48.89 万元人民币；

2、投标保证金形式：本项目（标段）投标截止时没有被列为招投标重点监

管对象的投标人可以使用下列第①、②、③、④、⑤、⑥任一种形式提交；本

项目（标段）投标截止时仍被列为招投标重点监管对象的投标人，仅限于使用

第①种形式提交。招投标重点监管对象名单通过福建省公共资源电子行政监督

平台查询。

①现金形式：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从投标人所在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

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到招标文件指定的投标保证金账户，并应

在电汇或银行转账单上注明晋政施招 20251209047，如因投标人汇款凭证未

注明招标项目编号造成银行无法识别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或识别错误的，其

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招标人在投标截止的同一时间到银行查询投标保证金

到帐情况，并以银行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投标保证金到帐证明作为投标人是否按

招标文件规定递交投标保证金的依据。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开具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上账号应与投标保证金转账回

单上账号一致，否则视为未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资格审查不合格。

投标保证金银行帐号（以下两个帐号任选一）：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晋江福埔支行

帐户名称：晋江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心

帐 号：35001656238052502213-0003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晋江分行

帐户名称：晋江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心

帐 号：424758379456；

银行存款利率类型为：银行存款同期活期利率，并从投标截止当日开始计

息。

利息部分应出具发票的类型为：税务发票

②银行保函形式：投标人须按闽建筑〔2020〕8 号、泉建筑〔2020〕68 号、



泉建筑〔2022〕24 号以及泉建筑〔2022〕65 号文件泉发改规〔2023〕5 号要求，

通过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具体项目信息页面购买电子保函。

投标人向商业银行缴交的保函费用，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从投标人所在

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到商业银行账户，并

应在电汇或银行转账单上注明晋政施招 20251209047。开具保函费用由投标人

自理。

③工程担保公司出具的担保保函形式（适用于已推行工程担保的地区）：

投标人须按闽建筑〔2020〕8 号、泉建筑〔2020〕68 号、泉建筑〔2022〕24 号

以及泉建筑〔2022〕65 号文件泉发改规〔2023〕5 号要求，通过泉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具体项目信息页面购买电子保函。

投标人向工程担保公司缴交的保函费用，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从投标人

所在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到担保公司账

户，并应在电汇或银行转账单上注明晋政施招 20251209047。开具保函费用由

投标人自理。

④保险公司出具的投标保证保险形式：投标人须按闽建筑〔2020〕8 号、泉

建筑〔2020〕68 号、泉建筑〔2022〕24 号以及泉建筑〔2022〕65 号文件泉发改

规〔2023〕5 号要求，通过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具体项目信息页面购买电

子保函。

投标人向保险公司缴交的保费，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从投标人所在地银

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到保险公司账户，并应在

电汇或银行转账单上注明晋政施招 20251209047。开具保证保险的费用由投标

人自理。

⑤年度投标保证金形式（适用于已实行年度投标保证金制度的地区）：晋

江市建筑企业可采用缴存晋江年度投标保证金方式参与本项目投标；或可采用

泉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年度投标保证金形式参与本项目投标〔具体根据《泉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实行年度投标保证金制度的通知(试行)》（泉建筑〔2019〕

54 号）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年度投标保证金延期的通知》（泉建

筑〔2021〕48 号）规定执行〕，但泉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年度投标保证金缴存 30

万元的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保证金提交方式补足本项目投标

保证金。

⑥免缴投标保证金形式：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人，予以免缴投标保证

金。

a. 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仍属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

福建省建筑业龙头企业名单内；

b. 应用于本招标项目的 / 类企业季度信用得分超过（含） / 分；（不

适用）

c. / 。

⑦其他形式： / 。

3、投标保证金证明材料提交形式：



①采用现金形式：提交电汇或银行转账单的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电子

印章，作为资格文件的组成部分。

②采用投标保函（银行保函或担保保函或保证保险）形式：提交电汇或

银行转账单的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电子印章，以及提交保函开立人出具的

加盖保函开立人公章（或保函开立人依法刻制并授权用于投标保函业务的专用

章）的到账证明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电子印章，作为资格文件的组成部分。

投标保函 采用 电子保函形式，且应满足在泉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或电子保函

平台提供的页面下载电子保函并导入投标文件。电汇或银行转账单以及保函开

立人出具的加盖单位公章的到账证明扫描件，作为资格文件的组成部分。保函

开立人依法刻制并授权用于投标保函业务的专用章，可以在本单位出具的到账

证明上使用。

③采用年度投标保证金形式：将年度投标保证金凭证的扫描件并（加盖投

标人单位电子印章）作为资格文件的组成部分。

采用泉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年度投标保证金形式的投标人，应在资格审查文

件中提供“收讫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和补充缴款凭证（如有）

或“泉州市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施工投标年度保证金银行保函”复印件（加

盖投标人单位公章），随资格审查申请函一并提交，有效期以泉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公布的状态信息为准。评标时，评标委员应根据投标人提交的“收讫

证明”或“泉州市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施工投标年度保证金银行保函”的

金额，和泉州市公共资源信息网公示的“年度投标保证金”信息进行核对，确

认其年度投标保证金处于正常状态，否则视为未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资格

审查不合格。

④采用免缴投标保证金形式：符合免缴投标保证金情形之一的投标人，在

本招标项目采用免缴投标保证金形式的，提交加盖投标人单位电子印章的《免

缴投标保证金承诺函》，作为资格文件的组成部分。

⑤ / 。

4、投标保证金有效期：至少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2、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2 节 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补正

表

第 4 项 11.1 条款 修改为：

序号 条款号 原通用合同条款内容 删除、补充或修改后内容

4 11.1

11.1 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11.1.1 人工费价差调整

（1）人工费不纳入风险承包范围。合同履

行期间，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人

工费指数和塔机人工费综合信息价格调整

人工费价差，但中标价中的人工费总额与

发包人提供的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

中的人工费总额的比值大于 1.05 或小于

11.1 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包括入工费差

价、主要材料和设备差价、施工机械使用费

价差，调整的价差并入合同价格。

11.1.1 人工费价差调整

（1）人工费不纳入风险承包范围。合同

履行期间，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人

工费指数和塔机人工费综合信息价格调整人



0.95 的除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人工费总

额比值产生误差的，按照有利于承包人的

方式确定比值。

（2）人工费价差不参与下浮，不计取总价

措施项目费，但应计取企业管理费、利润、

规费和税金。

（3）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多个人工费指数

时，按照人工费指数对应的已完工程量分

别调整人工费价差。

11.1.2 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调整

（1）主要材料和设备的调差范围（品种）

和基准价格见招标控制价中《主要材料和

设备项目与价格表》。

（2）主要材料和设备单价的风险承包幅度

为±5%以内（具体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

合同履行期间，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

外，价格波动超过风险承包幅度的，其价

差按下列方式调整：

（a）当主要材料和设备的基准价格与基期

综合信息价格一致时，风险承包幅度按照

报告期综合信息价格除以基期综合信息价

格计算，幅度超过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

超过风险承包幅度以外的价差据实调整。

（b）当主要材料和设备的基准价格与基期

综合信息价格不一致时，风险承包幅度按

照报告期市场价格除以基准价格计算，幅

度超过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超过风险承

包幅度以外的价差据实调整。

前述基准价格是指由发包人在合同条款中

给定的材料、工程设备的价格，该价格原

则上按照综合信息价格编制。前述基期综

合信息价格指招标控制价编制期综合信息

价格。前述报告期综合信息价格指合同履

行期间综合信息价格。

综合信息价格是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综合信息价格。

（3）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不参与下浮，不

计取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不计取总

价措施项目费，只计取税金。

（4）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调整的数量以及

本款第（2）项中的报告期市场价格，承包

人在采购前需向发包人申请确认，经发包

人确认后作为价差调整依据。发包人在收

到承包人申请资料后 5天内予以确认，不

工费价差，但中标价中的人工费总额与发包

人提供的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中的

人工费总额的比值大于1.05或小于0.95的，

均不予调整。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人工费总额

比值产生偏差的，按照有利于承包人的方式

确定比值。

（2）人工费价差不参与下浮，除计取现

行费用定额规定的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

和税金外，其他的费用均不计取。

（3）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多个人工费指

数或塔机人工费综合信息价格时，按照人工

费指数对应的已完工程量分别调整人工费价

差。

11.1.2 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调整

（1）主要材料和设备的调差范围（品种）

和基准单价见招标控制价中《主要材料和设

备项目与价格表》。其中，甲供材料和其他

材料费均不参与价差调整。

（2）主要材料和设备单价的风险承包幅

度为±5%以内（具体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

合同履行期间，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价格波动超过风险承包幅度的，其价差按下

列方式调整：

（a）当主要材料和设备的基准单价与基

期综合信息价格一致时，风险承包幅度按照

报告期综合信息价格除以基期综合信息价格

计算，幅度超过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超过

风险承包幅度以外的价差据实调整。

（b）当主要材料和设备的基准单价与基

期综合信息价格不一致时，风险承包幅度按

照报告期市场价格除以基准单价计算，幅度

超过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超过风险承包幅

度以外的价差据实调整。

前述基准单价是指由发包人在合同条款

中给定的材料、工程设备的价格，该价格原

则上按照综合信息价格编制。前述基期综合

信息价格指招标控制价编制期综合信息价

格。前述报告期综合信息价格指合同履行期

间综合信息价格。

综合信息价格是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其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综合信息价格。

（3）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不参与下浮，

除计取税金外，其他的费用均不计取。

（4）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调整的数量以



予确认的视为发包人认可，并作为价差调

整依据。承包人未向发包人申请确认，发

包人有权不予调整价差，发包人同意的，

可以调整价差。

11.1.3 施工机械使用费价差调整

（1）发包人提供的招标控制价中的施工机

械台班单价按照现行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

额计算的，风险承包幅度为±5%以内（具

体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合同履行期间，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价格波动超

过风险承包幅度的，超过风险承包幅度以

外的价差据实调整。施工机械台班中的人

工费用并入施工机械台班单价计算。

（2）施工机械使用费价差不参与下浮，不

计取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不计取总

价措施项目费，只计取税金。

及本款第（2）项中的报告期市场价格，承包

人在采购前需向发包人申请确认，经发包人

确认后作为价差调整依据。发包人在收到承

包人申请资料后 5 天内予以确认，不予确认

的视为发包人认可，并作为价差调整依据。

承包人未向发包人申请确认，发包人有权不

予调整价差，发包人同意的，可以调整价差。

11.1.3 施工机械使用费价差调整

（1）发包人提供的招标控制价中的施工

机械台班单价按照现行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

额计算的风险承包幅度，以及大型机械设备

租赁单价的风险承包幅度均为±5%以内（具

体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合同履行期间，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价格波动超过

风险承包幅度的，超过风险承包幅度以外的

价差据实调整。施工机械台班中的人工费用

并入施工机械台班单价计算。

（2）施工机械使用费价差不参与下浮，

除计取税金外，其他的费用均不计取。

3、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 节专用合同条款 第 15.4.1 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修改为：“工程保修期为：本项目保修期限为 2 年。保修日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起计算。”

4、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 节专用合同条款 第 16 违约 “16.1 发

包人违约”修改为：

16.1 发包人违约

16.1.1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

16.1.2 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 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 。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 。

（3）发包人违反第 10.1 款〔变更的范围〕第（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

施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向承包人赔偿因准备该部分工作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

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 。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 工期予以顺延 。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 工

期予以顺延 。

（7）其他： / 。



5、删除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 通用本补正数据表 序号 6 内容。

二、关于投标人疑问的回复

问题 1：土方运距外弃运距按 5km计算，拆除废渣外弃运距按 7km计算。此规定不符合闽建〔2024〕

9 号文的要求，应按实结算，请调整。

回复：按闽建〔2024〕9 号文执行。

问题 2：

本项目招标范围和内容显示只包含兴茂路、兴霞一路、铁灶路共 3 条市政道路，施工图纸里包

含兴霞二路施工图纸，兴霞二路是否包含在本项目招标范围内？请明确。

回复：紫帽片区市政道路工程第七标段划分 A、B段分期实施，本次为A标段招标，兴霞二路属于B

标段，不包含在本项目招标范围内。

问题 3：

本项目招标文件第“36”页中评分点显示本项目涉及“危大工程清单 5：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混

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5m及以上；”，根据招标资料、施工图纸、控制价清单等了解，本项目无

搭设高度 5m及以上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建议取消该项。请明确。

回复： 本项目涉及“危大工程清单 5：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5m及

以上”情况，图纸详见边坡支护设计--高边坡防护剖面图--仰斜式挡墙 1-1 剖面图，图中 7.5 米高的片

石混凝土挡土墙需要支模施工，支模高度超过 5m。

问题 4：



为了标书的美观性，表格样式是否可像上图那样自行填充？请明确。

回复：为避免被认为废标的情形，请投标人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含《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22 年版)通用本》)要求，同时结合标书软件进行编制。

三、本补充修改通知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具有约束力；补充修改通知内容若与

招标文件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修改通知内容为准；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不同时间对同一内

容存在不同约定时，以最后约定的内容为准。

招标人：晋江市紫帽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晋江市维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泉州联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12 月 19 日


